
附件1
燃气安全整治“百日行动”督导组任务分工

第一组：组长单位：区应急管理局
成员单位：区卫生健康局
督导对象：大寺镇、大直镇、贵台镇
第二组：组长单位：区住房城乡建设局
成员单位：区民政局
督导对象：板城镇、那蒙镇、长田街道
第三组：组长单位：区市场监管局
成员单位：区交通运输局
督导对象：小董镇、新棠镇、长滩镇
第四组：组长单位：区教育局
成员单位：区自然资源局
督导对象：平吉镇、大垌镇、青塘镇
第五组：组长单位：钦北消防救援大队
成员单位：公安局钦北分局
督导对象：子材街道、鸿亭街道
备注：督导组组长单位和成员单位各派2名成员参与督导工作，各单位联络员请于2022年8月2日前将督导人员名单报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办公室（黄慧，电话：3899416，15277195373）。




